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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流程
01向被检查人送达财政检查通知
02实施检查
05登记保存
04查询存款
03查阅询问
06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
08被检查人回复意见
07征求被检查人意见
10财政检查报告复核
11审定检查报告及复核意见
09检查组提交财政检查报告
16重新实施检查
12案件移送
13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
14检查结论
17归档
15核实补正

行政检查流程描述
	流程阶段
	流程序号
	流程节点
	文书名称
	流程节点说明
	备注

	检查前
	01
	向被检查人送达财政检查通知
	财政检查通知书
	财政部门实施财政检查，一般应于３个工作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
	财政部门认为实施财政检查的3个工作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检查通知书对检查工作有不利影响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检查通知书可在实施财政检查前适当时间下达。 

	实施财政检查
	02
	实施检查
	亮证登记表
	实施财政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被检查人出示证件。
	

	
	03
	查阅询问
	财政检查询问笔录
	实施财政检查时，检查人员可以要求被检查人提供有关资料，并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复制。检查人员可以向被检查人询问有关情况，被检查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回答询问、反映情况。询问应当制作笔录，并由被检查人签字或盖章。
	

	
	04
	查询存款
	财政查询存款通知书、财政查询存款工作底稿
	实施财政检查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查询被检查单位的存款。
	

	
	05
	登记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
	实施财政检查时，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及时做出处理决定。
	

	编制检查底稿
	06
	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
	财政检查工作底稿
	实施财政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予以记录和摘录，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并由被检查人签字或者盖章。
	

	
	07
	征求被检查人意见
	财政检查征求意见函
	检查工作结束前，检查组应当就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被检查人存在的问题等事项书面征求被检查人的意见。
	

	
	08
	被检查人回复意见
	
	被检查人自收到检查组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的，视为无异议。
	

	报送检查报告
	09
	检查组提交财政检查报告
	财政检查报告
	检查组应于检查结束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财政检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批准提交财政检查报告的时间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30日。检查组在提交财政检查报告时，还应当一并提交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者移送处理建议以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材料。
	检查报告中应当包括检查组对被检查人意见或说明的认定意见。

	
	10
	财政检查报告复核
	复核意见书
	财政部门应当指定内部有关职能机构或者专门人员，对检查组提交的财政检查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予以复核。
	

	审定检查报告
	11
	审定财政检查报告及复核意见
	
	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
	

	
	12
	检查结论
	
	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后，对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检查人作出检查结论。
	

	
	13
	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理
	行政处罚决定书
	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后，对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检查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流程执行。

	
	14
	案件移送
	案件移送通知书
	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审定后，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法移送。
	

	核实补正
	15
	核实补正
	
	财政检查报告与复核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财政部门应当责成检查组进一步核实、补正有关情况或者材料。
	

	重新调查
	16
	重新调查
	
	财政检查报告与复核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必要时，应当另行派出检查组，重新实施财政检查。
	

	归档
	17
	归档
	
	财政部门对财政检查工作相关材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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